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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
202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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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65包茂高速南川“1·14”一般道路交通
事故调查报告

2024年1月14日20时17分许，在重庆市南川区G65包茂高速公路重庆往南川方向K1637km+786m处，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
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高速公路第三支队南川大队于2024年8月30日将该事故相关资料移交南川区应急管理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成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政府办公室、区总工会、市交巡警高速公路第三支队南川大队、市交通运输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三支队一大队等单位派员组成的G65包茂高速南川“1·14”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负责事故调查工作，事故调查组下设综合组、技术组、管理组，同时邀请区检察院参与事故调查工作。事故调查组于2024年10月14日至10月17日前往深圳市光明区开展调查。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检测鉴定等，查明了事故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提出了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事故整改防范措施。
事故调查组认定，G65包茂高速南川“1·14”一般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事故。
[bookmark: _Toc600]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3339]（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1. 深圳市邮顺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邮顺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3G1D，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钟**，注册日期：2020年2月13日，登记住所：深圳市光明区****。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粤交运管许可深字4403****4221号，经营范围：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证件有效期2024年1月27日至2028年1月26日。  
（二）事故车辆驾驶人情况
1. 驾驶人金**，性别：男，年龄：67，民族：汉族，身份证号：5123**********8018，户籍住址：重庆市南川区****号，准驾车型：C1E，初次领证时间2003-09-17，驾驶证有效期：2015-09-17至2025-09-17，驾驶证有效期：10年。家属联系电话：18*******14。
2. 驾驶人陈**，性别：男，年龄：48，民族：汉族，身份证号码 4222**********9410，户籍地址：湖北省广水市****号，现在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准驾车型：A2，初次领证时间1996-01-17，驾驶证有效期：2023-01-17至长期，驾驶证有效期：长期。联系电话：13*******36。
3. 驾驶人曾*，性别：男，年龄：53，民族：汉族，身份证号：5102**********3713，户籍地址：重庆市巴南区****，准驾车型：C1，初次领证时间2007-02-28，驾驶证有效期：2013-02-28至长期，驾驶证有效期：长期。联系电话：13*******49。
4. 乘车人喻**，性别：女，年龄：62，民族：汉族，身份证号：5123*********8025，详细住址：重庆市南川区****号。联系电话：15*******07。
（三）事故车辆情况
渝G***76，车辆型号：小型轿车，车辆性质：非营运，所有人：金**，地址：重庆市南川区****组，核载人数：5人，实载人数：2人，无盗抢记录。保险公司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交强险单号1181**********5065，商业险单号1181**********2501。
粤B***14/粤B***5挂，车辆型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车辆性质：货运，所有人：深圳市邮顺物流有限公司，地址：深圳市光明区****，核载人数：2人，实载人数：2人，无盗抢记录。保险公司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交强险单号：6605*********6827，有效期：2023.09.09-2024.09.09，商业险单号6605**********0531。
渝A***SF，车辆型号：小型普通客车，车辆性质：非营运，所有人：曾*，地址：巴南区南泉街道办****号，核载人数：6人，实载人数：1人，无盗抢记录。保险公司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交强险单号PDZA********4621，商业险单号PDZA********1663。
[bookmark: _Toc26285]（四）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1月14日20时17分许，金**驾驶渝 G***76小型轿车（搭乘喻**）沿G65包茂高速公路（重庆段）重庆往南川方向行驶，行驶至K1637km+786m 处，撞击因与渝A***SF号车发生追尾事故后停驶在左侧车道内的陈**驾驶的粤B***14/粤B***5挂重型半挂牵引车，事故导致渝G***76号车驾驶人金**死亡，乘车人喻**受伤，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
[bookmark: _Toc10954]（五）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1.经重庆市正港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渝正港[2024]法病理鉴字第*号）证实，金**符合交通事故致颅脑及胸部损伤死亡。
2.经重庆市安心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渝安心鉴[2024]车检鉴字第*号）证实，渝A***SF小型普通客车事发前该车前照明装置、转向信号灯、车辆后部行车灯、制动灯及行驶、传动、转向和制动系统性能有效。
3.经重庆市安心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渝安心鉴[2024]车检鉴字第*号）证实，粤B***14重型半挂牵引车、粤B***5挂重型集装箱半挂车事发前该车前照明、后下部防护、车辆信号装置及行驶、传动、转向和制动系统性能有效；车身反光标识及车辆尾部标志板未能满足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第8.4.1条的要求。
[bookmark: _Toc28890][bookmark: _Toc8427][bookmark: _Toc16730]4.经重庆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总队高速公路第三支队南川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5093*********0031号），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认定金**、陈**、曾*负同等责任，乘车人喻**不承担责任。
（六）事故现场情况
1.现场道路及环境情况。
现场位于G65包茂高速（重庆段南川区境内）下行方向1637Km+786m处，属于重庆高速集团南方营运分公司经营管理路段。该路段道路单向2车道，右侧有导流区及新建南川西环高速公路匝道（该高速未开通），行车道宽3.75米，匝道宽3.9米，匝道应急车道宽2.9米，道路线型平直，沥青路面，路面完好，地面干燥：该路段小型客车限速100公里/小时，小型客车以外限速80公里/小时；道路中央隔离设施为波形护栏板隔离带，路侧为波型护栏，道路交通标线清晰可见。
2.现场勘查情况。
渝A***SF和粤B***14/粤B***5挂车分别停于左侧行车道，渝G***76斜向跨于车道分界线上，渝G***76车头损坏严重，驾驶人卡于车内，地上散落车辆碎片，事故后方左侧行车道内有三角警示牌碎片。事发时为夜间，天气阴，视线良好，路段有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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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勘查图
[bookmark: _Toc5921]（七）人员伤亡情况及损失情况
1.人员伤亡情况，本次事故造成1人死亡，一人受伤。
金**，性别：男，年龄：67岁，民族：汉族，身份证号码：5123**********8018，户籍住址：重庆市南川区****号，系渝G***76小型轿车驾驶人，事故中死亡。喻**，性别：女，年龄：62岁，民族：汉族，身份证：5123**********8025，户籍住址：重庆市南川区****号，系渝G***76小型轿车乘坐人，事故中受伤。
2.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该事故直接经济损失6.5万元（不包含善后赔偿）。
2、 [bookmark: _Toc27607]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17479]（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4年1月14日20时10分，民警接三支队指挥室“大观至南川路段大观服务区出来点，路上有个擦挂事故”。民警于20时11分从南川收费站立即前往现场并联系当事人询问现场情况；20时20分民警到达事故现场对向车道，跨越中央分隔带护栏到达事故现场，发现黑色小型汽车撞击大型货车事故，民警立即开展交通控制，后转移驾乘人员至护栏外，并拨打119救助。
[bookmark: _Toc28589]（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bookmark: _Toc26121]现场道路右侧车道及应急车道可以通行，左侧车道实施管制，由消防实施救援等工作；支援警力在事发路段拥堵后方警示；22 时05分完成事故现场勘查，22时25分完成事故现场撤除，恢复交通。
（三）善后情况
2024年10月12日，粤B***14/粤B***5挂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人陈**与死者家属（喻**、金*、金*）签订了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并由陈**所购车险公司按责任比例支付了307445.56元；渝A***SF小型普通客车驾驶人曾*与死者家属（喻**、金*、金*）签订了调解协议，并由曾*所购车险公司按责任比例支付了307346.91元。
[bookmark: _Toc5434]（四）事故应急及评估处置
事故发生后，重庆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总队高速公路第三支队南川大队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现场处置，无次生事故和重大舆情发生。
[bookmark: _Toc7433]三、事故原因分析
在本次交通事故中，陈**与曾*驾驶机动车，在夜间时段发生未造成人身伤亡并且车辆能移动的交通事故，两人不撤离现场，不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金**驾驶车辆在左侧车道行驶时，发现停驶货车后操作不当，共同导致事故的发生。金**驾驶机动车在左侧车道行驶时，发现停驶货车后操作不当，是造成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之一。陈**驾驶机动车发生未造成人身伤亡并且车辆能移动的交通事故，不撤离现场不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并且机动车车身反光标识板和车辆尾部标识板不符合技术标准，是造成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之一。曾*驾驶机动车发生未造成人身伤亡并且车辆能移动的交通事故，不撤离现场不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是造成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之一。
[bookmark: _Toc10294][bookmark: _Toc30931][bookmark: _Toc28935]四、有关单位的管理情况
[bookmark: _Toc9312]（一）事故单位的管理情况
[bookmark: _Toc14974]深圳市邮顺物流有限公司制定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与使用管理制度》、《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安全生产隐患排查与治理管理制度》、《货物运输车辆及设备管理制度》等系列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该企业营业执照、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均在有效期内，且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均持安全生产管理合格证；该企业每月通过线下和线上相结合方式对驾驶员开展了安全教育培训并如实记录；该企业开展了隐患排查，对发现的隐患进行了复查验收并如实记录；该企业按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开展了应急演练；该企业2023年、2024年按时对粤B**14重型半挂牵引车进行了维护保养；该公司按照广东省货运车统一管理与深圳市易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同，通过安装GPS由广东省“两客一危一重”车辆智能监管系统对车辆进行统一数据监管。
事故调查组在调查中未发现深圳市邮顺物流有限公司有管理不到位的情况。
　　（二）有关监管单位安全履职调查情况
1.事故调查组按照相关规定，开展了“一案双查”“三责同追”的相关调查工作。经查阅相关资料，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光明管理局制定并印发了《市交通运输局光明管理局2023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市交通运输局光明管理局2024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并按计划对辖区企业进行了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光明管理局2023年初截至事故发生前对事故企业开展了3次安全检查，发现14条问题隐患，针对发现的问题隐患下达责令整改告知书并定期开展了复查督促整改；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光明管理局2023年1月至2024年1月对辖区高风险企业进行了约谈，传达了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相关文件精神，并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进行了通报。
事故调查组在调查过程中未发现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光明管理局存在履职不到位的情况，建议不予责任追究。
2.经查阅相关资料，重庆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总队高速公路第三支队南川大队按照职责开展路检路查、道路隐患排查等工作，2023年11月1日至2024年1月13日为止，大队开展收费站检查时长不低于1小时，共计73次，省际入渝金佛山东服务区检查时长不少于4小时，共计73次，收费站、服务区检查登记的各类车辆共计5131台，4台巡逻车每天对辖区路段全覆盖巡逻3次，共计现场查处违法行为1830起，非现场抓拍共计11575起。履行了监管职责。
事故调查组在调查过程中未发现重庆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总队高速公路第三支队南川大队存在履职不到位的情况，建议不予责任追究。
5、 [bookmark: _Toc22040]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6041]对事故驾驶员的行政处罚建议：
1.金**，渝G***76小型轿车驾驶人，在驾车过程中发现停驶货车后操作不当，在本次交通事故中起到同等作用，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footnoteRef:0]之规定，鉴于金**在本次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追究责任。 [0: 1.《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规定。] 

2.陈**，粤B***14/粤B***5挂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员，在驾车过程中发生事故未及时撤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在本次交通事故中起到同等作用，并且机动车车身反光标识板和车辆尾部标识板不符合技术标准，其行为违反了《重庆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footnoteRef:1]、《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footnoteRef:2]之规定，建议由重庆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总队高速公路第三支队南川大队依法对陈**进行处理。 [1: 2.《重庆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六十条第一款 未造成人身伤亡且车辆能够移动的交通事故，当事人应当先撤离现场，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再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的规定。]  [2: 3.《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 驾驶人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志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的规定。] 

3.曾*，渝A***SF小型普通客车驾驶人，在驾车过程中发生事故未及时撤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在本次交通事故中起到同等作用，其行为违反了《重庆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由重庆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总队高速公路第三支队南川大队依法对曾*进行处理。
[bookmark: _Toc4292]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为深刻吸取本次事件教训，预防和避免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针对本次事故的特点，特提出以下防范措施建议：　　　
1.深圳市邮顺物流有限公司要利用多种媒体渠道线上线下同时广泛宣传交通安全知识和法律法规，通过典型违法行为案例、以案说法，强化驾驶员的安全意识，让大货车驾驶员群体知风险、懂规矩、讲文明，只有安全行车，交通齐遵守，平安天天有。
    2.重庆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总队高速公路第三支队南川大队要继续针对辖区重点区域、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严查酒驾、醉驾、超员、涉牌涉证、疲劳驾驶等重点违法行为。在查处过程中，民警充分利用执法装备，严格对过往车辆进行安全检查，对发现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确保夜查行动无盲区、无空档，取得实际效果。


G65包茂高速南川“1·14”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
[bookmark: _GoBack]2024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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